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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敦促所有国家注意上述思想和作法对民主体

制的威胁，考虑按照本国宪政体制以及«世界人权宜

言》和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的规定，采取措施禁

止或阻止奉行这些思想的团体或组织或任何个人的活

动；

5. 吁请各有关专门机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和国际

的非政府组织开展或加强对付上面第 1 段所述思想和

作法的各项措施；

6. 请会员国按照其本国宪政体制以及«世界人

权宣言»和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的规定，高度优先

采取措施，宣布凡是散播基千种族优越或种族仇恨的

思想和散播战争宣传，包括纳粹主义、法西斯主义和

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，都应受法律制裁；

7. 呼吁所有尚未如此作的国家批准或加入或慎

重考虑加入关千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、«防止及惩治灭

绝种族罪公约汃«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汃

《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»111 和«禁

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沁 112

8. 再次吁请所有国家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于此

一问题的意见；

9. 请秘书长保证秘书处新闻部注意散播有关第

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届四十周年的资料，揭露上面第

1 段所述的各种思想和作法；

10. 再次请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审议此一

问题；

11. 请秘书长根据人权委员会所将进行的讨论

的结果以及各国和各国际组织提出的意见，通过经济

及社会理事会，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1983 年 12 月 16 日

第 100 次全体会议

38/100. 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
由情况

大会，

111第239l(XXIII) 号决议，附件。

112 第30G3(XXVlll) 勺决议，附什 3

重申全体会员国政府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

基本自由，

回顾其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 /18,1 号决议，

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1983 年 3 月 8 日第 1983/37

号决议， l“ 其中委员会重申对不断报道的危地马拉境

内普遍侵犯人权的情事表示深为关切，

注意到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1983 年

9 月 5 日第 1983/12 号决议1“认识到危地马拉境内

存在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，其原因来自结构性的经济、

社会和政治因素，又认识到在冲突中，保安部队和政

府机关没有尊重国际人道主．义法律规范，

对任命一名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表示赞赏，并

注意到危地马拉政府同特别报告员展开合作，

注意到特别报告员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1983/37 号

决议就危地马拉境内入权情况提交的临时报告， 115

喜见戒严状态的解除和特别法庭的取消，

对大批人上失踪，包括那些据报道在特别法庭上

受过审判的人，而且尽管各种国际组织发出呼吁，他

们的下落仍然不明，感到不安，

1. 深为关切危地马拉境内持续普遍侵犯人权的

情事，尤其是对非战斗人员施以暴力，广泛的镇压，

农村和土著居民受到杀戮和大批徙置，这些情况最近

报道有增无减；

2. 宴求危地马拉政府停止用武力赶走农村和上

著居民，停止强迫人民参加民间巡逻队的作法，这些

行为导致侵犯人权；

3. 促请危地马拉政府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其所

有行政单位和机构，包括其保安部队，充分尊重人权

和基本自由；

4. 请危地马拉政府调查和澄清行踪仍然不明的

113参看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， 1983年，补编第 3

号HE/1983/13和Corr.I),第二十七章， A节。

114参看E/CN. 4/1984/3-E/CN. 4/Sub.2/1983/43和Corr.I

和 2' 第二十一章， A节。

115A/381,18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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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踪人士的下落，包括那些据报道在特别法庭上受过

审判的人；

5. 妻求危地马拉政府设立一种制度，撤销目前

已经取消的特别法庭所判的罪状和判决；

6. 呼吁危地马拉政府允许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协

助调查失踪人士的下落，以便将其行踪通知其家属，

并且访问被拘留或监禁的人，以及让这些组织向冲突

地区的平民提供援助；

7. 还呼吁危地马拉所有有关各方确保适用于非

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有关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规范能够

付诸施行，以期保护平民和设法终止一切暴力行为；

8. 戛求各国政府只要危地马拉境内继续有严重

侵犯人权的报道，即不予提供武器及其他军事援助，

9. 请危地马拉政府及其他有关各方继续同人权

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保持合作，

10. 请入权委员会仔细研究其特别报告员的报

告以及关千危地马拉境内情况的其他资料，同时审议

进一步的步骤以确保该国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

受到切实尊重；

11. 决定在其第三十九届会议上继续审查危地

马拉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。

1983 年 12 月 16 日

第 100 次全休会议

38/101. 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
由情况

和基本自由，都有义务执行它们根据各项国际人权文

书所承担的责任，

决心对不论何处出现的侵犯人权的现象保持警惕

并采取措施恢复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，

回顾其在 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/192 号、 1981

年 12 月 16 日第 36/155 号和 1982 年 12 月 17H 第

37/185号决议中，对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情况表示深

切关注，特别是鉴于该国境内数千人死亡、普遍暴力

和不安气氛以及军事辅助部队及其他武装集团的胡作

非为，

铭记着人权委员会 1981 年 3 月 11 日第 32

(XXXVII) 号决议， 1“其中委员会决定任命一名调查萨

尔瓦多境内人权情况特别代表，以及 1982 年 3 月 11

日第 1982/28 号118 和 1983 年 3 月 8 日第 1983/29 号

决议， 1“其中委员会把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，

并要求他除其他外，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

告，

严重关切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临时报

告， 120其中证实了萨尔瓦多境内暴力和不安的气氛继

续存在，不断发生武装冲突、破坏经济行为和大规模

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，而萨尔瓦多当局却无力防止该

国境内的这些不断侵犯人权的情事，

考虑到大会第37/185号决议注意到萨尔瓦多1982

年 3 月举行的选举并未使暴力停止或使该国境内人权

和基本自由的情况得到任何改善，

满意地注意到萨尔瓦多和平委员会、区域内外其

他国家政府的官员和特使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

已经开始会谈以寻求一项协商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，

1. 赞扬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关于萨尔瓦多境内

大会， 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；

本着“联合国宪章＂叹世界人权宣言》l16所载的各 2. 对特别代表的报告中所指出的，萨尔瓦多境

项原则，

意识到在所有情况下它有责任促进和鼓励对所有

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，

重申所有会员国的政府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

116第217A(Ill) 号决议。

117参看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， 1981年，补编第 5

号>C E/1981/25 和 Corr.l), 第二十八章， A 节。

118 同上，<1982年，补编第 2 号HE/1982/12和 Cor r. I ），第

一十六章， A节。

119 同上，<1983 年补编第 3 号HE/1983/13 和Corr. I),

第＿十七章， A 节。

120 参行A/38/503,


